
九、国营企业兴办的集体企业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财务和会计制度，严格收支手续，遵守财经法纪，

不得滥支乱用，请客送礼，挥霍浪费。
十、各级企业主管部门、财税机关要加强对国营企业兴办的集体企业的财务监督、检查、维护国家财产不受

侵犯。
十一、国营企业兴办的集体企业在向工商管理机关进行工商登记前，必须具备经过财政部门、银行出具的资

信证明。企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资信证明，涉及国营企业的，应经同级财政部门副署。
十二、各级事业单位兴办的集体性质的企业以及其他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在财务管理上，也按本规定执行。

法规介绍
财 政 部

《关 于国内 联 营企 业 若干财 务问 题的 规定》

〔本刊讯〕最近，财政部以（86）财工字第105号文颁发了《关于国内联营企业若干财务问题的 规定》 ，现

将全文刊载如下：

为了促进企业加强横向经济联合，提高经济效益，现对国内联营企业若干财务问题的处理，作如下规定：

一、组织联营企业要坚持平等协商、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共负盈亏的原则。要在提高经济效益、保证国家

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兼顾国家和联营企业的利益。任何单位和部门都不得以联营为名，化大公为小公，化全民为

集体，化预算内收入为预算外收入，损害国家利益。

二、联营各方在研究联营企业资金来源和收入分配方案或有关联营合同 和 协 议 时，要有财务部门的人员参

加。为了保证联营协议符合国家财税法律制度的规定，联营协议中涉及国家财产的转移、估价和 利 益 分 配等条

款，须经联营各方的同级财政部门参与审查。

三、参加联营的各方可用下列财产和资金向联营企业投资：

1 、用现有的固定资产和物资作价作为投资；

2 、用结余的企业基金、利润留成资金和税后留利投资；

3 、用先进的技术成果、商标权、专利权作价作为投资；

4 、用地方财政掌握的机动财力投资；

5 、用其他按照国家规定能投资于联营的资金投资。

四、下列各项不得用于联营投资：

1 、应当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包括应上交的税收、利润、能源交通建设基金等；

2、国家拨给有指定用途的专款；

3 、农田不得作为直接投资，但依法征用的，可以用征用土地补偿费入股；

4 、其他按国家规定不得投资于联营的资金。

企业不得虚假联营，例如先以本企业的产品平价卖给联营单位，再由联营单位卖高价，然后双方分取利润；

也不得以平价供应产品为条件，由买方单位无偿提供资金或返还利润。

五、联营各方用于投资的财产，原则上应根据资产的新旧程度，参照国家规定的调拨价合理作价，也可以双

方协议作价。

六、联营企业如进行技术改造，可按规定向银行申请技措贷款。技措贷款项目投产后增加的收入，先用于归

还贷款，还清贷款后再按协议分利。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集体企业，均应按归还贷款的数额（扣除投资各方应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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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不构成固定资产价值应核销部分）相应增加联营各方的投资。
七、联营企业在财务核算上，一般可以采用以下几种形式：

1 、由若干生产经营企业、单位共同合并组成总厂或公司的，以总厂或公司为统一核算单位；

2、以一个企业为主，吸收其他各方投资的，以主体企业为统一核算单位；

3 、由若干企业、单位共同投资兴办的企业，以新组建的经济实体为统一核算单位。
无论采用哪一种核算形式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都应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单位，由它负责统一

核算盈亏并向投资各方分配利润。

八、联营企业的各项成本费用开支的标准和范围，成本核算的内容和方法等，属于第七条所列第 2 种财务核

算形式的企业，应按国家对主体企业实行的财会制度办理。属于第七条所列第 1 、 3 两种财务核算形式的企业，

凡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的，可暂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会制度办理；凡没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的，可按集体

所有制企业的财会制度办理。

九、联营企业实现的利润应当按照“先分后税”的原则，根据联营协议的规定来确定投 资 各方 应分享的利

润，然后在投资企业各方所在地依法交纳所得税。具体分配方法，在平等互利和维护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由参

与投资的各方共同商定。

在联营企业给联营各方分配利润的同时，应由联营企业所在地财税部门出具应纳税所得额转移证明，通知联

营各方所在地财税部门。联营各方所在地的财税部门据以监督企业交纳所得税。
十、全民所有制企业从联营企业分得的利润，应作为企业收入的一部分，按照国家对企业实行不同的利润分

配办法进行分配。实行企业基金、利润留成或盈亏包干办法的企业，所分得的利润，按照国家 规 定 计 提企业留

利。实行利改税办法的企业，参加联营新增加的利润，按照国家规定 交 纳 所 得税后的剩余部分，不再交纳调节

税，留给企业并入留利按规定使用。参加联营的国营企业，其原有利润总额按规定应交纳调节税的，仍应继续交

纳调节税。

十一、企业向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行业以及“老、少、边、穷”地区投资分得的利润，应按照财政部（86）
财税字第078号文的有关规定处理，即：分得的利润在五年内减半征收所得税；以分得的 利润再投资于上述行业

和地区的，暂免征收所得税。减免的所得税，应并入企业留利中作为生产发展基金。
十二、企业、单位进行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所得的净收入，每年在三十万元以下的，

免征所得税；超过三十万元以上的部分，依法交纳所得税。留给企业的净收入，除按国务院国发〔1985〕 7 号文

件规定提取 5 % 至10% 的奖金外，其余主要用于企业的技术开发。
十三、各地用地方财政掌握的机动财力参加联营分得的利润，应由联营企业直接上交国家财政。
十四、参加联营的集体企业从联营企业分得的利润，按规定交纳所得税后，其余部分按照国家对集体企业的

现行规定执行。

十五、投资方按协议分享产品或产品使用权的，原则上只分享联营企业投产后所生产的产品，联营企业应视

同购销关系计价收款，计入产品销售收入，获得的利润也应全部纳入企业利润总额。
十六、联营企业如发生亏损，应根据合同协议，由参加联营各方分担。联营企业因发生严重亏损而倒闭的，

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清理财产，偿还债务。

十七、联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折旧方法应参照国营企业的规定执行。联营企业计提的折旧，留给联

营企业按照国家规定使用。

十八、联营企业应向当地税务机关、企业主管部门报送会计报表。参加联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同时还应向同

级财政部门报送会计报表。

十九、 个体经济参加联营的财务处理办法另定。

二十、本规定自一九八六年起执行，财政部（81）财企字第208号文同时作废。过去颁发的 其他规定，凡与

本规定有抵触的，一律以本规定为准。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法规介绍
	财政部《关于国内联营企业若干财务问题的规定》




